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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農業達人選拔大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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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
中華民國農會112年度推廣事業計畫(以下稱本計畫)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計畫前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
一、本計畫為辦理112年度農業創新經營管理經驗分享競賽-全國農業達人選拔大賽之相關工作，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，姓名、工作現況與身份別、及連絡方式(包括但不限於電話/傳真號碼、E-MAIL、居住或工作地址等)，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
二、本計畫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本計畫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三、本計畫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四、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本計畫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五、本計畫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、本次以外之活動之推廣、宣導及輔導、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，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六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計畫行使下列權利：
    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(五)請求刪除。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，本計畫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
七、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本計畫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。
八、本人已充分知悉且瞭解貴會上述告知事項，同意於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並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(請於上列表格欄位確認) 

	說明
	1.報名資料請縣市農會督導於5月2日前，以電子檔傳送至本會（E-mail：phime2003@gmail.com）廖玲儷收，以利辦理相關工作，謝謝。
2.住宿安排2人一間，每人一床。
3.已報名者若不克參加，請提早告知。



